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业分包施工招标文件标准文本（2020版）调整内容

一、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专用部分第1.4.1（5）目增加以下内容（适用于资格后审）：
本专业分包工程是否对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含子公司的子公司）投标人数量进行限制：
□ 不限制
□ 限制，限制规则：              
[bookmark: OLE_LINK4]二、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专用部分第13.1款增加以下内容：
13.1.1本专业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新能源机械的要求：
□ 必须使用新能源机械
□ 鼓励使用新能源机械
使用新能源机械是指：本专业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叉车、升降平台、2吨及以下装载机和6吨及以下挖掘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采用新能源，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满足国四非道路机械排放标准。
投标人在本专业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新能源机械的，应提供承诺书，承诺本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叉车、升降平台、2吨及以下装载机和6吨及以下挖掘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采用新能源，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满足国四非道路机械排放标准。
13.1.2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1）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2）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携带任何资料纸张、移动通讯工具或者具有录音、录像功能的电子设备等物品进入封闭评标区。
（3）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擅自离开封闭评标区、独立评标工位或者在封闭评标区大声喧哗，影响公共秩序。
（4）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或者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在评标评审工作中，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5）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随意缩短评标评审时间或者敷衍塞责随意评标评审。
（6）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在评标评审工作开始后随意离开评标室，如需打水、如厕等，每次只能有一人离开评标室。
（7）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在评标室外（包括封闭评标区内餐厅和客房）讨论与评标评审工作有关的信息。
（8）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相互交谈、对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施加任何影响或者相互抄袭或借鉴其他评标专家的评标评审结果。
（9）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个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
（10）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自记录与评标评审有关内容或者将任何与评标评审有关的资料、文件带离封闭评标区。
（11）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在合法的评标劳务费之外额外索取报酬或者在封闭评标区内讨论与评标评审报酬有关的话题。
（12）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遮挡、关闭或者破坏评标场所内的监控设施。
三、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第4条增加以下内容：
4.1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投标报价可能低于成本影响履约的，应当先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不得直接否决投标。
4.2 有效投标不足三个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投标是否明显缺乏竞争和是否需要否决全部投标进行充分论证，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论证过程和结果，经论证后，评标委员会认为有效投标均不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或者明显缺乏竞争力时，应当否决全部投标。
4.3 评标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内容违反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标无法进行时，应当停止评标并向招标人说明情况。
四、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件A：否决投标条件”中增加以下内容：
（1）本附件第A1.1（16）项调整为“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施工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2）投标人未提供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新能源机械承诺书的。（适用于必须使用新能源机械的）
[bookmark: OLE_LINK6]五、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表5：资格评审记录表”第5条“近年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的有效证明文件中增加以下内容（适用于资格后审）：
“四库一平台”中的数据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为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确认，B级为市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确认，C级为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确认，D级为建筑市场主体填报，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六、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表5：资格评审记录表”增加以下内容（适用于资格后审）：
评审因素：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含子公司的子公司）投标人数量限制（适用于对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含子公司的子公司）投标人数量进行限制的）
[bookmark: OLE_LINK7]评审标准：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限制规则
七、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表6：响应性评审记录表”第2条调整如下：
评审因素：工期
评审标准：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中的“要求工期”
八、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表6：响应性评审记录表”增加以下内容：
[bookmark: OLE_LINK8]评审因素：新能源机械的使用（适用于必须使用的）
[bookmark: OLE_LINK9]评审标准：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1项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0]九、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专用部分“附表12：其他因素评审记录表”增加以下内容：
评分因素：新能源机械的使用（适用于鼓励使用的）
评分标准：提供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1项规定承诺书的得    分
十、在第四章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3.13款增加以下内容：
承包人依法合规建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如建筑施工、室外构筑物防护和道路交通标识等其他涂装作业，推广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无溶剂、粉末等涂料和水基、本体型等低VOCs含量胶粘剂）等责任制，制定具体的管控机制和实施方案，并督促分包人严格落实。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十一、在第四章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4.1.12（4）目增加以下内容：
分包人应当依法合规建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如建筑施工、室外构筑物防护和道路交通标识等其他涂装作业，推广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无溶剂、粉末等涂料和水基、本体型等低 VOCs含量胶粘剂）等责任制，制定具体的管控机制和实施方案，严格落实。针对工程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严格实施。如扬尘治理，分包人应在建筑工地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责任人、主管部门等信息，并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送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分包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有关要求。
十二、在第五章技术标准和要求专用部分第13条增加以下内容：
本专业分包工程使用全密闭施工技术及在土方阶段使用基坑气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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